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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合肥市优秀商务楼宇评定办法》
的通知

合商楼宇〔2023〕164号

各县（市）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推动合肥市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一批优秀商

务楼宇，市商务局制定了《合肥市优秀商务楼宇评定办法》，并

经市司法局依法登记（登记号：HFGS-2023-046），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合肥市商务局

2023年 11月 2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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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优秀商务楼宇评定办法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

体要求，增加楼宇经济效益产出，以楼育企、以楼聚产、以楼兴

城，充分发挥商务楼宇作为创新载体的重要作用，加快实施“支

持楼宇经济规模发展”政策举措，结合合肥市实际情况，将楼宇

招商、产业发展、配套服务、行业影响力等作为重要考量方面，

评定“合肥市优秀商务楼宇”。

一、评定对象

我市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办公或研发，单体建筑面积在 1万

平方米（含）以上，具有完备的物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商业楼宇，

不含宾馆酒店、商场超市、公寓。同时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评定对象为合肥市行政区域内有明确产权归属、已投入运

营的单体商务楼宇。

2.有明确的楼宇运营管理机构、管理团队，规范的运营机制。

3.单体商务楼宇内入驻无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的企业不少于

5家。

4.近三年内申报主体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二、申报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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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市区域内注册且正常申报纳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

业，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相关主体。

三、评定方式

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评定工作。邀请市直相关单位、专家学者

等组成评审工作组，对符合申报条件的单体商务楼宇依据评分标

准（见附件）进行综合考评排序，满分为 100分。考评排序前 30

名且得分≥80分的拟评定为“合肥市优秀商务楼宇”。原则上每

年组织开展一次评定，评定结果有效期为 1年。

四、评定程序

（一）组织申报

由市商务局在合肥市商务局网站发布申报通知，组织申报。

（二）提出申请

各申报主体按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报送所在地县（市）区、

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

（三）初审鉴别

各县（市）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对提交申请进行初审，

确认申请有效的，对申报单位提交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进行调

查与鉴别。

（四）复审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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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局牵头组织评审工作组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申报资料进

行复审。

（五） 社会公示

评定结果将通过合肥市商务局网站向社会公示。对在公示期

间产生异议的，经调查复核，异议成立的，不予认定。

（六） 正式评定

对在公示期间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单体商务楼宇，正式

评定为“合肥市优秀商务楼宇”。

五、结果运用

对评定结果优秀的单体商务楼宇颁发“合肥市优秀商务楼宇”

证书，并作为我市重点培育对象，在本办法有效期给予相应的政

策资金支持。依据得分排序情况，设置一等奖 5名，给予不超过

20万元的奖励；设置二等奖 10名，给予不超过 15万元的奖励；

设置三等奖 15名，给予不超过 10万元的奖励。其中得分相同的

按评定项目第 5项得分多少确定排序。

六、附则

1.本办法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2年，由市商务

局负责解释。

2.本办法所称“入驻率”是指单体商务楼宇已投入使用的办公

建筑面积与可使用的办公建筑面积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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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500 强”是指由美国财富杂志当年评选的“全球最大五

百家公司”排行榜。

“中国 500强”是指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按国

际惯例当年组织评选、发布的中国企业排行榜。

“行业 500强”是指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按国

际惯例当年组织评选、发布的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中国服务

业企业 500强以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当年组织评选、发布的

中国民营企业 500强等。

“四上企业”是指规模以上工业、有资质的建筑业、限额以上

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有开发经营活动的全部房地产开发经

营业、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

附件：合肥市优秀商务楼宇评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C%81%E4%B8%9A%E8%81%94%E5%90%88%E4%BC%9A/439963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C%81%E4%B8%9A%E5%AE%B6%E5%8D%8F%E4%BC%9A/5826395?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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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合肥市优秀商务楼宇评分表

序号 评定项目 评定指标 分值 计分栏

一、楼宇招商（25分）

1 入驻率 90%及以上，计 6分；80%（含）-90%，计 4分；70%（含）-80%，计 2分 6

2
入驻世界 500 强及国际总

部机构（包括分公司、分支

机构）

当年新招引 1家计 4分,累计不超过 8分；或者总量 2家及以上计 8分，1家计

4分；
8

3
入驻中国 500 强、行业500
强（包括分公司）、总部企

业

当年新招引 1家计 3分，累计不超过 6分；或者总量 3家及以上计 6分，2家

计 4分,1家计 2分；
6

4 入驻“四上”企业
当年新招引 1家计 1分,累计不超过 5分；或者总量5 家及以上计 5分，3（含）

-5家计 3分,1（含）-3家计 1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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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经济贡献（40分）

5 经济指标总额
1.5亿元及以上，计 20分；1.2亿元（含）-1.5亿元，计 15分；1亿元（含）

-1.2亿元，计 10分；
20

6 经济指标强度
1500元及以上，计 12分；1000元（含）-1500元，计 8分；800元（含）-1000
元，计4分；

12

7 行业影响力
当年举办或参与国际国内行业招商、参展、服务技术交流推广活动，每举办一

场计 4分，每参加一场计 2分，最高不超过 8分；
8

三、楼宇配套服务（25分）

8 商务服务设施
配备商务酒店、展示厅、银行机构、会议中心、物流快递等配套，满足 1项计

2分，最高不超过 10分；
10

9 生活服务设施
配备餐饮、便利店、图书室、健康服务站、母婴室等设施，满足 1项计 2分，

最高不超过 10分；
10

10 楼宇获得荣誉称号情况
近三年楼宇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荣誉称号及国内、国际权威组织认证证书，

每获得一个计 1分，最高不超过 5分；
5

四、政企互动（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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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党建惠企
设立党建工作指导站、营商服务专区、参加党建联盟、开展党员示范岗、责任

区等，每开展 1项得1分，最高不超过 5分；
5

12 公共活动
当年配合当地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开展培训、调研、展览等公共活动工作的，

每开展 1次计 1分，最高不超过 5分。
5

备注：入驻企业同属于世界 500强、中国 500强、行业 500强等企业的，按最高标准计分，不重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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